新城区转移支付、举借债务、
绩效工作开展及扶贫资金情况说明
一、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法》，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新城区作为基层政府，没有对下级的转移支付。
二、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2017年，我区政府债务限额39100万元，全部为一般债务。我区2017年底债务余额37689万元，全部为一般债务，未超市财政局和区人大常委会核定的限额。
三、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7年我区稳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现我区绩效目标编制预算单位的全覆盖，编报绩效目标项目支出占资金总量的比例约为87.85%；并实行动态监控，监控总金额达55284万元；全面完成本年度绩效评价项目，涉及金额19451万元。
2018年我区强化绩效约束。2018年要实现绩效目标的编报覆盖所有部门、覆盖所有项目支出的“双覆盖”规模，不断提高财政绩效管理效率和规范化程度；强化财政监督，以加强日常监督和财政重点专项监督检查为主线，拓宽延伸监督检查范围，加强财政、审计监督检查结果信息共享和运用，不断提高财政监督的质量和水平。
四、财政扶贫资金情况说明
新城区2017、2018年度均未安排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无相关公开信息。
